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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6 月 2 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 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下属子公司管理架构，集中股权配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合加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新能源”）拟将其所持有的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巨

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亳州洁能电力

有限公司、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魏县德尚环保有限

公司8家项目公司股权以10,064.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启迪零碳”）。 

本次交易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本次股权划转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670373252A 

公司住所：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远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6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月 30日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研发、

设计、制造、销售；专用汽车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38,600万元人民币，持有合加新能源 100%的股权，为其实际控制

人。 

2、受让方：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9GTY6C54 

公司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农业东路 41号投资大厦 A座 11楼整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显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5月 14日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园区管理服务；农林牧

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等。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持有郑州启迪零碳 100%的股权，为其实际控

制人。  

3、划转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合加新能源持股 

1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5,500 3.52% 

2 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 34,000 5.88% 

3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8,000 4.29% 

4 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36,250 3.31% 

5 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17,000 10.00% 

6 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 18,000 4.44% 

7 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11,250 10.00% 

8 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14,000 10.00%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卖方）：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 1：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丙方 2：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 

丙方 3：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方 4：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丙方 5：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丙方 6：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 

丙方 7：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丙方 8：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卖方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52%股权、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

司 5.88%股权、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4.28%股权、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3.31%股权、

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10%股权、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 4.44%股权、楚雄东方新能源环

保有限公司 10%股权、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10%股权（以上合称“目标公司股权”）转让

给买方。 

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以双方协商一致的市场价格为准。经甲乙双方确认，兰陵兰清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3.52%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1,365.76万元、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5.88%

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 1,969.80 万元、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4.28%股权的收购价款金

额为 1,145.43万元、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3.31%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 999.95万元；青

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10%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 1,790.00 万元、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

4.44%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 883.56万元、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10%股权的收购价

款金额为 1,030.00 万元、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10%股权的收购价款金额为 880.00 万元，

即标的股权的总收购价款金额合计 10,064.50万元。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与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

应的行政手续；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有权根据业务进展情况，决定继续实施本次

股权转让或适时终止。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优化组织管理体系、提升整体运行效率的需要，在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